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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匯 報 《 2009 年 食 物 業 ( 修 訂 ) 規 例 》 ( 下 稱       
"《修訂規例》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現時，食物環境生署 (下稱 "食環署 ")採取多項措施，管

制飼養擬售賣供人食用的活魚或活介貝類水產動物的水的品質。  
 
法例規管  
 
3.  《食物業規例》 (第 132X章 )第 10A條訂明，任何人在食物

業的運作中，不得在品質低於食環署署長藉憲報刊登的公告所指

明的標準的水中，飼養任何擬供人食用的活魚或活介貝類水產動

物。指定的標準是 "每100毫升的水所含的大腸桿菌少於 610和不含

任何病原體 "。任何人如違反規定，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1萬
元及監禁3個月。  
 
巡查制度  
 
4.  根據食環署的發牌規定／條件及街市租約條款，持有牌照

／許可證的食物業處所和公眾街市攤檔須裝置及妥善保養過濾和

消毒設施，以便把用作飼養擬出售供人食用的活魚及活介貝類水

產動物的水過濾和消毒。牌照／許可證持有人及公眾街市檔主亦

不得使用沖廁水來飼養活海鮮。  
 
5.  食環署人員每 8星期巡查公眾街市魚檔和批發商處所一

次，並定期巡查超級市場、新鮮糧食店及食肆等，以確保有關經

營者遵守發牌規定／條件及街市租約條款。食環署人員會向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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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發出口頭和書面警告。屢次違規者會被取消牌照／許可證或終

止租約。  
 
抽取水質樣本和監察  
 
6.  除例行巡查外，食環署人員會前往所有持有牌照／許可證

的食物業處所及公眾街市攤檔抽取魚缸水質樣本，以進行大腸桿

菌和霍亂弧菌的含量測試。按照 2004年 1月起實施的以風險為本的

監察計劃，雖然食環署仍維持每 8星期到各處所檢測大腸桿菌一

次，但須採取行動的指標則定為每 100毫升的水含有 180個大腸桿

菌。這項措施可向魚缸水水質轉差或消毒系統逐漸失效的有關處

所及早發出警告，以便迅速採取補救行動。在接到報告指有處所

的魚缸水水質超過上述須採取行動的指標後，食環署人員會在 3個
工作天內巡查有關處所，指導經營者進行妥善的維修及保養工

作。如再抽取的水質樣本的檢測結果仍未符理想，食環署人員會

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並繼續到該處所巡查及再抽取水質樣本，

直至違規情況得到改善。  
 
7.  此外，食環署人員會在每年 5月至9月期間，在各處所至少

另外抽取水質樣本一次，以測試霍亂弧菌的含量。一旦發現水質

樣本中含有高度傳染性的霍亂弧菌，食環署便會行使《公眾衞生

及市政條例》 (第 132章 )第128C條授予的權力，以危害健康為理由

封閉有關處所。  
 
優質海水認可計劃  
 
8.  政府當局在 2006年 1月推行自願參與的優質海水認可計

劃，以提高海水供應商所供應海水的質素，協助海鮮經營商更有

效控制其魚缸水的水質以符合法定標準，以及利便公眾知道海鮮

食肆和銷售點的魚缸水水質。在該計劃下，符合認可準則的海水

供應商可獲認可為 "認可優質海水供應商 "。他們不得在已知大腸桿

菌含量偏高的水域抽取海水。向認可優質海水供應商購買海水或

自行用海鹽和自來水調製人工海水的海鮮食肆／銷售點，均符合

資格申請認可為 "優質海水標誌商戶 "。  
 
 

《修訂規例》 

 
9.  《修訂規例》旨在⎯⎯  
 

 (a) 訂明任何人如作出以下行為，即屬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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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從禁區抽取海水，以供該人在食物業的運作中飼

養任何擬供人食用的活魚或活的介貝類水產動

物；  
 
(ii) 把知道或有理由相信是從禁區抽取的海水，用於

在食物業的運作中飼養任何活魚或活的介貝類

水產動物；  
 
(iii) 在知道或有理由相信以下事宜的情況下，從禁區

抽取海水：該等海水將被另一人用於在食物業的

運作中飼養任何活魚或活的介貝類水產動物；  
 
(iv) 在知道或有理由相信以下事宜的情況下，供應、

交付或安排交付海水給另一人：該等海水是從禁

區抽取，以及該等海水將被用於在食物業的運作

中飼養任何活魚或活的介貝類水產動物；及  
  

(b) 在第 132X章中新增附表 1A，以界定禁止從下述地區

抽取海水，在海物業的運作中用作飼養活魚或活的介

貝類水產動物。這些禁區包括⎯⎯  
 

(i)  維多利亞港；  
 
(ii) 《商船 (本地船隻 )(避風塘 )規例》(第 548E章 )附表

指明的 14個避風塘；  
 
(iii) 香港島 (包括鴨脷洲 )沿岸地區；及  
 
(iv) 新界西面 (包括青衣 )沿岸地區。  

 
《修訂規例》於 2009年8月1日開始實施。  

 
10.  《 2009年食物業 (修訂 )規例》的審議期已藉立法會決議，

由 2009年6月10日延展至 2009年7月8日。  
 
 
小組委員會 

 
11.  在 2009年 5月 15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小組

委員會研究《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由張宇人議員出任主席，曾

與政府當局舉行兩次會議，並前往鯉魚門美食村進行實地視察，

瞭解海鮮商戶的運作。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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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2.  李華明議員雖然支持《修訂規例》的目的，即管制魚缸水

的來源以加強保障公眾健康，但他要求政府當局把緊接三家村避

風塘對開沿岸水域 (即鯉魚門海鮮商戶現時日夜不停抽取海水飼

養海鮮的水域 )劃在禁區外，以保存鯉魚門海鮮美食村作為香港主

要旅遊勝地之一。李議員注意到，根據食環署的紀錄，在 2006年
和 2007年，分別只有兩間及一間位於鯉魚門的持牌食物業處所因

未能符合 "每 100毫升的水所含的大腸桿菌少於 610"的法定限量標

準而遭檢控。  
 
13.  政府當局堅持認為，緊接三家村避風塘對開沿岸水域不應

劃在擬議禁區外，理由如下  ⎯⎯  
 

(a) 鯉魚門一些海鮮商戶的聲稱，他們經常在緊接三家村

避風塘對開沿岸水域抽取海水飼養海鮮，該處的水質

理想，因此不應被劃入擬議禁區內；食環署為回應這

聲稱，在 2008年 9月委託一家根據香港實驗所認可計

劃獲認可的化驗所，按照環境保護署採用的一般海水

測試指引，檢定該處沿岸的水質。化驗結果顯示，測

試的10個地點中，其中7處的大腸桿菌平均含量為每

100毫升的水含 629至 990個不等，超出魚缸水的法定

限量標準，即 "每 100毫升的水所含的大腸桿菌少於

610和不含任何病原體 "。在其餘 3個地點，大腸桿菌

的含量為每100毫升的水含529至552個不等，接近法定

限量標準；  
 
(b) 准許使用大腸桿菌含量超出法定限量標準的海水來

飼養擬供人食用的活海鮮，等同准許使用沖廁水來飼

養供人食用的活海鮮，因為沖廁水的目標水質是每100
毫升的水含少於 1 000個大腸桿菌，而牌照／許可證

持有人及公眾街市檔主不得使用沖廁水來飼養活魚

或活的介貝類水產動物。事實上，每 100毫升的沖廁

水，大腸桿菌的含量一般為單位至雙位數字；  
 
(c) 海鮮商戶可採取其他方法取得海水。舉例而言，他們

可利用海鹽和自來水自行調製人工海水、向優質海水

供應商購買海水及／或直接從漁船上用喉管抽取海

水，這些漁船從非禁區抽取海水，並把魚穫供應給鯉

魚門沿岸一帶的海鮮商戶。根據政府當局就海鮮食肆

或銷售點的魚缸水來源進行的調查，在 285名受訪者

中， 222名表示他們利用海鹽和自來水自行調製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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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至於其餘 63名受訪者，他們表示使用天然海水

或同時使用人工海水和天然海水；及  
 

(d) 使用人工海水及／或購買優質海水不應導致海鮮商

戶的營運成本大增。預計商戶使用人工海水的額外費

用為每店每月 500元至 3,000元不等，而購買優質海水

的額外費用則為每店每月 1,000元至6,000元不等。  
 
14.  陳鑑林議員認為，不宜把緊接三家村避風塘對開沿岸水域

劃在擬議禁區外，原因是這做法會引致其他海鮮商戶反對。由於

鯉魚門海鮮商戶現正考慮興建抽取海水設施，以便在緊接鯉魚門

擬議禁區對開水域抽取海水，陳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押後實施《修

訂規例》1年至2010年8月1日。在過渡期間，政府當局應在適當情

況下協助鯉魚門海鮮商戶興建抽取海水的設施。鑒於上文第 3至 7
段所述的現行規管制度，這做法應不會損害公眾健康。  
 
15.  李華明議員認為，不應因鯉魚門海鮮商戶提出的關注而延

誤實施《修訂規例》。為了讓鯉魚門海鮮商戶有足夠時間興建抽取

海水設施，以便在緊接鯉魚門擬議禁區對開水域抽取海水，李議

員建議，政府當局應就新附表 1A涉及緊接三家村避風塘對開沿岸

水域的部分，指定另一生效日期。然而，由於現階段未能得知抽

取海水設施的建造工程何時完成，李議員認為，新附表 1A涉及緊

接三家村避風塘對開沿岸水域的部分，應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

才實施。  

 
16.  由於大部分議員 (包括張宇人議員、陳鑑林議員、黃容根

議員、黃定光議員、黃國健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 )支持押後實施《修

訂規例》至 2010年 8月 1日，小組委員會同意，若政府當局拒絕這

做法，主席應代表小組委員會作出預告，在 2009年 7月 8日立法會

會議上動議修正案，更改《修訂規例》的生效日期至 2010年 8月 1
日。  
 
17.  部分議員 (包括李華明議員及黃容根議員 )認為，政府當局

應利用擬興建的鯉魚門海濱長廊，在擬議禁區以外水域抽取海

水，供鯉魚門海鮮商戶使用。  
 
18.  政府當局表示，由於在擬議禁區以外水域抽取海水供鯉魚

門海鮮商戶使用的工程項目須投入大量資源，以公帑建造該項設

施並非審慎運用公帑。此外，緊接擬議禁區 (即維多利亞港東面界

線 )對開的水質日後隨時間而出現的變化，亦令人深切關注。再

者，要求政府當局使用納稅人金錢來協助某些海鮮商戶維持其營

運模式但令公眾健康承受風險，並不公平，更遑論還有上文 13(c)
項提述的其他可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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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黃國健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向鯉魚門的商戶提供

免息貸款，以便他們在《修訂規例》實施後改建魚缸。  
 
20.  政府當局表示，預計每名鯉魚門海鮮商戶改建魚缸的平均

費用約 10,000元。若委員希望政府當局向鯉魚門海鮮商戶提供免息

貸款，讓他們改建魚缸，政府當局樂意考慮這做法是否可行及會

否產生連帶影響。  
 
 
徵詢意見  
 
21.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6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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